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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6_96_87_E

5_8C_96_E9_83_A8_E5_c80_324258.htm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办

产发〔2006〕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： 为规范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评

选命名管理工作，现将《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《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

命名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做好本地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

的申报工作。 特此通知。 附件：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

命名管理办法文化部办公厅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三日 附件：国

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

积极培育市场主体，增强微观活力，通过先进文化企业的示

范、窗口和辐射作用，引导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快速

发展，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第二条 文化行政部门管理的演出业、影视业、音像业、

文化娱乐业、文化旅游业、网络文化业、图书报刊业、文物

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领域的各类所有制的文化企业

，都可以根据本办法申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（以下简称

示范基地）。 第三条 示范基地原则上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次。 

第四条 文化部将对示范基地在政策、信息服务和市场开拓等

方面给予重点扶持。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五条 申报示范基地的

文化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 1．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做

出显著成绩、在全国本行业中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。 2．企



业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要

求，坚持发展先进文化，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和

统一。 3．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务能够面向市

场，面向群众，有一定生产规模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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